济南市 人才交通出行实施细则（泉城人才交通卡、“金卡”交通出行服务）
一、泉城人才交通卡
（一）支持对象
1.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E类及以上人才和在济南行政区域内就业的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学历应届高校毕业生,可申请办理“泉城人才交通卡”。
2.属E类及以上人才的存量人群仅可在细则实施起1年内申请办理,细则实施以后认定为E类及以上人群,仅可在认定为高层次人才后1年内申请办理。
3.应届高校毕业生仅可在毕业后1年内申请办理,毕业日期以毕业证书日期为准。
（二）支持内容
1.持卡人在有效期内可免费乘坐济南公共交通集团所属常规公交线路（不含定制公交,莱芜公交集团所属公交线路包含在免费路线以内）、济南轨道交通集团所属地铁线路。
2.“泉城人才交通卡”有效期3年,自生效之日起满3年后当月月底停止使用（举例:符合条件的人员于2022年10月20日办理“泉城人才交通卡”,2025年10月31日后停止使用）。
（三）申请方式
申请人员可通过369出行APP提前预审,审核通过后携带居民身份证原件、10元办卡押金、个人2寸免冠照片1张到就近网点办理。
（四）相关说明
“泉城人才交通卡”采用实名制办卡方式,仅限本人使用,不得冒用或转借他人,违反乘车卡使用规定的,营运单位有权收回乘车卡,不再予以补办;已办理免费卡证（如爱心卡、荣军卡等）的乘客不再重复享受该免费政策;已办理过“泉城人才交通卡”的毕业生,不再重复办理。 
二、“金卡”交通出行服务
经市委人才办认定的D类及以上人才,在济南机场可享受绿色通道（贵宾通道、VIP通道或商务通道）服务;在济南火车站、济南东站、济南西站可享受人才绿色服务通道。
